九江科技职业大学2025年招生工作监督方案
 
为维护国家招生政策，全面体现招生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保证我校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2025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及省教育工委有关工作精神，结合我校的招生工作实际，特制定我校2025年招生工作监督方案：
一、机构设置
学院成立招生工作监察小组（以下简称“监察小组”）。
组长：张建荣
成员：曹菊琴

监察小组设在教学大厦106室，监督电话：0792-4273878，举报邮箱：383064335@qq.com。
二、工作职责与要求

1、在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对《《江西省2025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实施意见》》和《共青科技职业学院普通高考招生工作实施细则》（共科校字〔2021〕6号）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和招生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履行职责、遵守纪律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对不符合规定的做法，提出监察意见，督促及时改正。
2、监察招生工作政策和制度的贯彻落实，实行“监察再监察”，规范招生行为。并加强对招生录取现场特别是对录取过程中重点岗位、重点环节的监察，对不符合程序和规定的做法，及时提出监察意见，督促整改，对违反政策规定的，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做好招生录取的信访、投诉接待及处理，维护学院良好形象和社会公共利益。
3、严格督促招生工作“十公开”（公开招生政策、招生资格、招生章程、招生计划、考生资格、录取程序、录取结果、咨询及申诉渠道、重大事件违规处理结果、录取新生复查结果等信息）、“十三不得”（不得发布未经主管部门备案的招生章程或者进行虚假招生宣传；不得无计划或擅自突破计划规模进行招生或违反计划管理要求调整计划；不得擅自规定男女生录取比例；不得擅自扩大自主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规定的项目范围、招生计划；不得违反规定的招生程序降低标准录取考生、拒绝录取符合条件的考生；不得在特殊类型招生中变更经公示的考生入选专业、录取优惠分值或录取不具备条件的考生；不得在发放新生录取通知书和新生入学报到环节更改考生录取专业；不得在新生入学后将艺术类、体育类专业学生调整到普通类专业；不得在录取工作结束前以各种方式向考生违规承诺录取或以“签订预录取协议”“新生高额奖学金”“入校后重新选择专业”等方式恶性抢夺生源；不得向中学、考生及家长收取礼金、礼品、有价证券或与招生挂钩的任何费用；不得避开省级招办通过中介机构或学校教师等自行组织生源录取考生；不得在单独考试招生中组织不符合本地高考报名条件的外省生源；学校教职工不得组织或参与考前辅导、应试培训，报考培训。
   4、按照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认真做好招生投诉和举报的受理工作，严格执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处理暂行办法》（教育部令第36号），对招生工作过程中出现的违规行为，立即启动相关程序调查处理，依法追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坚决维护招生录取工作纪律的权威性、严肃性。
   5、招生录取期间，任何与招生无关人员一律不准进入录取现场。
九江科技职业大学
2025年7月13日
